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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職場霸凌

公務人員
保障法

公務人員執
行職務安全
及衛生防護

辦法

職業安全
衛生法

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
預防指引

處理原則 問答集
處理要點

（範本）

1141202立法院
三讀通過

一、專法及規範概要

勞動部尚未訂定相
關附屬法規及規範

本局及所屬
處理要點

公立學校屬教
育服務業，應
適用職安法之
全部規定

依勞動部103年9月26日
勞職授字第1030201348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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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6月

29日

原：公務人員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
法

修：公務人員執
行職務安全及衛
生防護辦法
114.7.1施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及所屬機關機
構學校職場霸凌
防治申訴及調查
處理要點
114.10.31生效

公務人員保障
法（114.7.9修
正第19、21、
102條條文；增
訂第19-1、19-
2條，自115年1
月9日施行）

修正
訂定修正

二、專法及規範修訂歷程

114年

7月

9日

停止適用

臺中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
機構學校員
工職場霸凌
防治與申訴
作業注意事
項114.10.31
生效

114年

11月

3日

收文

114年

11月

19日

修正

114年

12月

2日

職業安
全衛生
法立法
院三讀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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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一)保障法重點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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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法重點摘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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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障法第19條摘要：

（1）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提供防護措施、

免於遭受職場霸凌

（2）職場霸凌定義（入法）

（3）提起申訴期限，被申訴人屬，

非具權勢地位者，自行為終了時起，逾三年

者，不予受理。

具權勢地位者，自行為終了時起，逾五年者

，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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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部門職場安全6大罰則
（尚待保障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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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障法第19條之1摘要(新增刑罰、罰鍰，共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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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重大災害，指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

以上者(第8項）

※應負責人員：係指機關首長或代表機關首長實

際執行管理、指揮或監督者。

(第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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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法第19條之2摘要(明訂外部監督權限，共6項)：

（1）罰鍰，由保訓會裁處之。裁處權時效：3年。

（2）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因果關係，由保訓會延聘

學者專家組成安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審認。

有關因果關係之審認與裁處原則、審議程序及

組成等事項，由保訓會定之。

（3）保訓會知悉有不當或違法時，得主動或通知上

級機關實施檢查。

（4）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決定及調查事證函送保訓

會。未符第19條第1項所定辦法規定者，保訓會

得依職權要求重行調查。

（5）明訂各項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日。

（6）不服保訓會裁處處分，依訴願法規定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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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障法第21條摘要：

（1）未提供防護措施或提供防護措施有瑕疵，致

生命、身心健康受損時，得依國家賠償法請

求賠償。

（2）執行職務，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者，

應發給慰問金。但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情事者，

得不發或減發。

（3）慰問金發給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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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障法第102條摘要：

（1）下列人員準用：

未銓敘職員、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

任用資格留用人員、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

應各種考試錄取人員

（3）法定機關（構）非屬第3條及102條第1項所定

人員，其提起申訴，準用第19條至第19條之2

及依第19條第1項所定辦法等相關規定。但不

含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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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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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114.06.29考

臺保一字第 11400022401號 ;院授人綜揆字第

11400012372號令修正

2.第三章「不法侵害事故之處理」增訂第二節「職場

霸凌之申訴及處理」專節（第31條至第39條規定）

3.為強化機關職場霸凌防治處理安衛辦法第39條明定

各機關應於不牴觸該辦法之範圍內，訂定職場霸凌

之調查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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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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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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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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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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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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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五款撤回申訴，機關認有必要者，得本

於職權繼續調查處理。

※機關應於接獲申訴之日起10日內，召開防護委

員會會議，決定是否受理，並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是否受理；不受理者，應於書面通知內敘明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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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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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衛辦法第34條摘要：

(1)各機關防護委員會受理申訴之日起，應於1個

月內組成調查小組調查處理。

(2)前項調查小組成員至少3人，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少於1/3；外部成員不得少於1/2；被申訴人

為無上級機關之機關首長，前項調查小組成員

中，外部成員不得少於2/3。

(3)參與調查、處理人員之迴避，應依行政程序法

第32條及第33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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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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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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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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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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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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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衛辦法第35條摘要：

(1)各機關於知悉職場霸凌之情形，或至遲自申訴

人提起申訴時起，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

(2)職場霸凌行為人涉及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者，

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調整職務之必要時，機

關得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規定，調整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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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7

26

※安衛辦法第36條摘要：

(1)超然獨立，秉持客觀、公正及專業之原則，給

予申訴人、被申訴人陳述意見機會。

(2)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受訪談者不得自行錄音或

錄影。

(3)申訴人、被申訴人及相關人員應配合提供相關

文件、資料或陳述意見。

(4)得諮詢其他機關（構）、法人、團體或專業人

員。

(5)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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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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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9

28

決定作
成日起
7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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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衛辦法重點摘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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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衛辦法第39條摘要：

各機關為防治職場霸凌，應於不牴

觸本辦法之範圍內，訂定職場霸凌

之調查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規定，並公開揭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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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職場霸凌之防治專章第二章之一
（§22-1、 §22-2、§22-3）114.12.2

三讀通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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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22-1條摘要：

(1)本法所稱職場霸凌，指勞工於勞動場所執行職

務，因其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

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持續以冒犯、威

脅、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當之言詞或行

為，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但情節重大者，

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

(三)職安法重點摘要-1

立法院114.12.2三讀通過《職業安全衛生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共計修正25條文(其中新增6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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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雇主應採取必要之措施，防治職場霸凌之發生；

其僱用勞工人數達下列規模者，並依各款規定

辦理：

勞工人數在十人以上者，應訂定職場霸凌申訴

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職場霸凌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

揭示。

(三)職安法重點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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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安法重點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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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22-2條摘要：（第4項）

雇主依前三項所為之適當措施、調查處理與申

復原則、一定規模之認定、資訊登錄方式，與

前條第二項各款應訂定之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處規範，內容應包括職場霸凌之樣態、預防事

項、教育訓練、申訴管道、調查、處理與申復

程序、調查人員資格與調查小組之組成、利益

迴避事項、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職安法重點摘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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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安法重點摘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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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22-3條摘要：（第2項）

勞工依前項但書規定，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自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時起，逾3年者，不予

受理。

 職場霸凌事件發生時勞工在職者，其得於離

職之日起1年內申訴。但依前款規定有較長

申訴期限者，從其規定。

(三)職安法重點摘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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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22-3條摘要：（第5項）

前四項有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

理職場霸凌申訴與最高負責人之範圍、處

理程序、調查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職安法重點摘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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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安法重點摘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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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目的及依據

§2員工、職場霸凌定義及霸凌行為輕重的判斷

§3防護委員會或其他安衛組織委員人數、召
集人、學者專家及性別比例及任期

§4應公開揭示職場霸凌申訴之專責單位及管道

§5員工提起職場霸凌申訴方式、程序及申訴期限

41

※本要點共計18點，訂定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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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接獲申訴應召開委員會或其他組織會議決定是
否受理之處理程序及不受理情形

§7於期限內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小組成員

人數、性別及外部成員比例規定

§8為確保職場霸凌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公正
性，訂定迴避規定

§9知悉職場霸凌情形，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施

§10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應秉持原則及注意事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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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調查小組調查期間（含延長）及補正規定，
與調查報告送防護委員會或其他安衛組織以及
報告內容應記載事項

§12調查結果作成決定之期限，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及被申訴人，並送本局備查；被申訴
人為首長時應送保訓會

§13職場霸凌調查結果相關責任措施及救濟
方式

§14職場霸凌事件發生後，後續處理作為義務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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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對申訴、作證、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
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16各機關應落實相關教育訓練

§17防護委員會或其他安衛組織以及調查小組
運作經費來源

§18未盡事項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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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訂定依據為何?

1)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三十九條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
條、第六條第二項第
三款

3)勞動部之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4)參酌職安法部分修正
職場霸凌防治專章第
二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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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適用機關為何?

1)本局

2)所屬機關

3)本市市立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4)本市公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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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適用對象為何?

1)公務人員
2)教師
3)教保服務人員
4)專任運動教練
5)聘僱人員
6)約用人員
7)業務助理
8)技工
9)工友
10)駕駛
11)臨時人員
12)其他依規定進用之

契約人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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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職場霸凌定義

為何?

指員工於職務上假借權
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
必要合理範圍，持續以
威脅、冒犯、歧視、侮
辱、冷落、孤立言行或
其他方式，造成敵意性
、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
友善工作環境，致其他
員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
。但情節重大者，不以
持續發生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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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濫訴或誣告
可處理?

申訴案件經調查證實申

訴人有濫訴或誣告之事

實者，亦得審酌處理建

議，按其身分所之適

（準）用相關法令追究

責任或為其他適當處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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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可否進行
調和機制?

申訴事件進行調查，申

訴人有意願者得予協調

，如協調不成立時，應

續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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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參、職場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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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精神

攻擊

冷落
孤立

要求
過低

要求
過高

言語
霸凌

肢體
攻擊

一、法院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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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預防指引態樣：

➢ 暴行、傷害之肢體攻擊（肢體攻擊）
➢ 脅迫、名譽損毀、侮辱、嚴重辱罵（精神攻擊）

➢ 過度介入私人事宜（隱私侵害）

➢ 強求執行業務上明顯不必要或不可能之工作、
妨礙工作（要求過高）

➢ 欠缺業務上合理性、命令其執行與能力、經驗

不符的低階工作、或不給工作（要求過低）
➢ …
引自勞動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111年8月第三版

二、勞動部案例-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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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部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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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部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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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局及所屬案例

職場
霸凌

校園

事件

內部

紛爭
管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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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防治 事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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